
信息披露04 2024年7月6日 星期六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4-022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港湾”）于2024年 7月5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

件成就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1、为充分调动公司员工对公司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吸引和保留公司优秀管理人才和核心

骨干，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于

2023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23
年4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2023年 4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上海港湾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公告。

2、2023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及《关于授权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设立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

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具体详见 2023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上海港湾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3、2023年6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2,192,000股已于

2023年6月29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15.73元/股。具体详见 2023年 7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港湾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1）。

4、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注：因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22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938元

（含税），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股，公司总股本由 175,543,467股增加至 245,760,841股；实施完毕

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数量由2,192,000股变更为3,068,800股。

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

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为 30%、

30%、40%；具体如下：

第一批解锁时点：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

12个月，解锁股份数上限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30%。

第二批解锁时点：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

24个月，解锁股份数上限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30%。

第三批解锁时点：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36
个月，解锁股份数上限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40%。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公司于 2023年 7月 1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于2024年6月30日届满。届满后，管理委员会将根据2023年员

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对权益进行处置。

三、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分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与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

个解锁期业绩考核指标成就说明如下：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员工持股计划在2023年-2025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各年度业绩

考核目标如下：

解锁安排

第一个解锁期

第二个解锁期

第三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90%
以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0%
以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

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各解锁期内，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该解锁期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由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部分（如有）归

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167,567,817.14元，2023年股份支付费用为40,968,894.88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2023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8,536,712.02元。公司2020年-2022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104,254,323.69元、58,615,152.69元、150,910,956.69
元，因此以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104,593,477.69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为99.38%。因

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已达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持有人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据个人业绩分数（A）确定持有人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具体如下：

个人业绩分数（A）

A≥80

0≤A＜80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10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持有人个人当年可解锁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锁额度×个人层面

解锁比例。

持有人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锁的额度因个人层面考核原因不能解锁的，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收回，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回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转入预留部分；或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与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如没有符合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则由参与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共同享有；或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择机出售后按照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

值返还持有人，返还出资后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

的股票。

根据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个人业绩实际表现情况，经综合评估，均符合全额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第一个

锁定期的解锁比例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30%，合计解锁股份数量为920,640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46%。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完成情况和个人绩效考核完成情况，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第一个

解锁期的解锁比例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票总数的30%，合计解锁股份数量为920,640股，约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46%，符合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五、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1、第一个锁定期解锁之后，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处置员工持股计划

的持有人权益。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

的相关规定。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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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共18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76,000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4785%。

●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于2024年7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兰瑞学先生、刘剑先生回避

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审议结果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审议结果通过了上述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公司于2023年3月25日至2023年4月3日期间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

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出具了核查意见。

3、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及《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5、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实际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3.0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12人，公司总股本由172,743,467 股增加至173,873,467股。

6、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7、公司于2023年7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对暂缓授予和预留授予对象的授予登记工作，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7.00万

股，激励对象人数为6人，公司总股本由173,873,467股增加至175,543,467股。

8、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18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176,000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4785%。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发表同意意见，并向董

事会提出为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的建议。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

了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注：由于公司已于2023年8月17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22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938元（含税），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由175,543,467股增加至245,760,841股；实

施完毕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280.00万股变更为392.00万股。

二、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一）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

除限售比例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3年5月16日，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和预留

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6月30日，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4年5月15日届满，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于 2024年6月29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业绩层面考核要求：
以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9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据个人业绩

分数（A）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

个人业绩分数（A）
A≥80

0≤A＜80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67,567,817.14元，2023年股份支付费用为 40,968,
894.88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 2023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8,536,712.02元。公司2020年-2022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04,254,323.69 元 、58,615,152.69 元 、150,910,
956.69元，因此以 2020年-2022年的平均净利润
104,593,477.69元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99.38%。因此公司2023年公司层面业绩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暂缓授予和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 18名激励对象中,18名激励对象个
人业绩分数均高于 80分，因此个人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均为 100%。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此次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本次共 18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解除限售比例为

30%，因公司已于2023年8月17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由 280.00万股变更为 392.00万股，因此本次共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17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0.4785%，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管理人员及骨干人员（共15人）

合 计(共18人)

姓名

刘剑

兰瑞学

王懿倩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910,000

910,000

420,000

2,240,000

1,680,000

3,920,000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273,000

273,000

126,000

672,000

504,000

1,176,0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30%

30%

30%

30%

30%

注：上表中“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含激励对象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增所

获股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监事会意见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且本次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

年度内的考核结果相符，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进

行了审核，审核后认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18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激励计

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要求为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手续。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

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的相关手

续，并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4-019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24
年7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7月1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董事长徐士龙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认

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18名，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176,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85%。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刘剑先生、董事兰瑞学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1）。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核认为：根据2023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情况和个人绩效考核情况，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比例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

股票总数的 30%，合计解锁股份数量为 920,64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746%，符合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2）。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4-020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24
年7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7月1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

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监事会主席刘亮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和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审核后认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18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要求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1）。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88393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4-029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4-6月获得资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在2024年4-6月获得国内医疗器

械注册/备案证22项，获得知识产权类资质16项。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产品名称

HER2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孕激素受体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雌激素受体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免疫显色试剂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制片染色一体机

碳酸酐酶9(CA IX)抗体试剂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抗体试剂

甲状旁腺激素(PTH)抗体试剂

Oct4抗体试剂

雄激素受体(AR)抗体试剂

特异AT序列结合蛋白2(SATB2)抗体试剂

热休克蛋白70(HSP70)抗体试剂

琥珀酸脱氢酶复合体B亚基(SDHB)抗体
试剂

CD71抗体试剂

ERG抗体试剂

CD123抗体试剂

胰岛蛋白(Langerin)抗体试剂

Rb Gene Protein抗体试剂

异柠檬酸脱氢酶 I(IDH-1)抗体试剂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机

证书编号

国械注准20243400697
国械注准20243400880
国械注准20243400881
苏械注准20242221321

粤穗械备20240164
粤穗械备20240198
粤穗械备20240217
鄂汉械备20240173
鄂汉械备20240185
鄂汉械备20240182
鄂汉械备20240191
鄂汉械备20240190
鄂汉械备20240187
鄂汉械备20240186

鄂汉械备20240181

鄂汉械备20240192
鄂汉械备20240183
鄂汉械备20240188
鄂汉械备20240189
鄂汉械备20240180
鄂汉械备20240184
粤穗械备20240279

证书有效期

2024.4.16 -2029.4.9
2024.4.30-2029.4.29
2024.4.30-2029.4.29
2024.6.24 -2029.6.23

2024.4.1-长期

2024.4.22-长期

2024.4.26-长期

2024.5.21-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6.7-长期

注册分类

Ⅲ
Ⅲ
Ⅲ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所属技术平
台

IHC
IHC
IHC

数字病理

IHC
PCR
LBP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LBP

（二）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1. 获得专利证书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专利名称

用于鉴别涎腺肿瘤良恶性的分子靶标、探针组合、试
剂盒及其应用

一种脱落细胞的处理试剂、制备方法及其使用方法
和应用

一种TCT染色机沉降仓、载具机构和自动供料机构

一种多通道TCT染色机构

夹片式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一种TCT全自动染色封片机的环行机构

一种病理玻片扫描仪载板

一种肿瘤标本收集器

一种肿瘤取样转运装置

专利号

ZL202311798090.9

ZL202111624874.0

ZL202322468991.3
ZL202322507598.0
ZL202322563576.6
ZL202322681362.9
ZL202322732076.0
ZL202322549417.0
ZL202322849158.3

授权公告日

2024.4.19

2024.5.14

2024.4.26
2024.4.26
2024.4.26
2024.5.3
2024.6.4
2024.6.18
2024.6.18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2. 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软件名称

病理医学图像分析管理系统 V1.0

体外诊断试剂盒智能设计管理软件 V1.0

医学图像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V1.0

科研教学多模态人工智能平台专病库软件 [简称：专
病库]V1.0

秉理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软件（30片机）V3.0

秉理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软件（一体机）V5.0

秉理安必平脱水包埋一体机软件V1.0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12976674号

软著登字第12977232号

软著登字第12981043号

软著登字第13082749号

软著登字第13126276号

软著登字第13126277号

软著登字第13126278号

登记日期

2024.4.26

2024.4.26

2024.4.28

2024.5.20

2024.5.28

2024.5.28

2024.5.28

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扩充公司在肿瘤筛

查与精准诊断领域的产品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因素，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2024-045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项目目前处于评标结果公示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 7月 4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0/）公布了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公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十四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三次材料招标采购）推

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活

动中，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宏盛华源 ”）下属子公司为包13、包21、包24、包
26、包29、包34、包39、包40、包49、包60、包66、包71、包80、包82、包83、包95、包96、包99、包130、包
168、包169、包175、包181、包185、包186的中标候选人。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十四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三次材料招标采购）活动中，宏盛

华源下属子公司为包1、包4、包12、包13、包15、包16、包25、包28、包32的中标候选人。

上述34个标包预中标金额约11.07亿元，约占宏盛华源 2023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11.91%；现

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概况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平台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详

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推

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网址如下：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40704 0168376293_2018060501171107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十四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三次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网址如下：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40704 0167833102_20180605011711070
二、项目预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处于评标结果公示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最终形成实际

订单并完成交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上述项目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相关履约条款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37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4年7月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于2024年7月4日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

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C栋厂房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曾志刚、强晓阳、曾港军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尹高斌先生主

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1301号银星科技园1号

厂房1-2层”为“夹治具及零部件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含）人民币8,000
万元，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具体根据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各募集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规定的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38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4年7月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于2024年7月4日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

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C栋厂房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赵迪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迪先生主持。本次监

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

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该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4年7月4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

经营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88719 证券简称：爱科赛博 公告编号：2024-043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7
日及2024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1）及《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294269223F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信息大道12号

法定代表人：白小青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伍佰叁拾捌万伍仟肆佰壹拾捌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01月19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力电子变流器产品、交直流电源产品、电能质量控制产品、新能源和

智能微电网电能变换产品、电气控制监测和工业自动化产品、电气成套设备和软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项目的设计、咨询、开发、工程总包和服务。（以上经营范围除

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2024-025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正式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控股子公司上海紫

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新材”）通知，紫江新材股票将于2024年7月8日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简称：紫江新材

证券代码：874461
交易方式：集合竞价交易

所属层级：创新层

紫江新材公开转让说明书已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